
 

 

第十屆 TIBHAR交大盃全國大專校院桌球錦標賽競賽規程 
一、主旨：為提倡大專院校桌球運動風氣，促進大學生積極進取的精神及身心的健全

發展，也藉此提供適當校際聯誼活動達到各校同學感情交流、球技切磋、以球會

友目的，特舉辦本比賽。   

二、指導單位：教育部體育署、中華民國大專院校體育總會、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學務處課外活動輔導二組、體育室、校友會。 

三、主辦單位：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女桌社。 

四、承辦單位：國立陽明交通大學桌球隊。  

五、比賽日期： 

112 年 12 月 02 日 (六) 大專組。 

112 年 12 月 03 日 (日) 大專組、 社會組。 

六、比賽地點： 

陽明交通大學光復校區體育館 (新竹市東區大學路 1001 號)。 

七、參加資格 

(一)大專組以大專運動會桌球項目最新規定之一般組參賽資格者為限，體保、體資

生不得報名參賽，每隊至多可報名九人，參賽選手請務必攜帶學生證。 

(二)個人賽項目，單、雙打每人限報一項，不可重複報名。  

(三)社會組資格不限。  

八、比賽項目 

(一)大專男子組團體賽六人五點制（單、單、雙、單、單），不得兼點，限總數 48

隊。 

(二)大專女子組團體賽六人五點制（單、單、雙、單、單），不得兼點。 

(三)大專男子個人單打賽，限總數 128名。  

(四)大專女子個人單打賽。  

(五)大專男子個人雙打賽，限總數 64組。 

(六)大專女子個人雙打賽。 

(七)社會組團體賽六人五點制（單、單、雙、單、單），不得兼點，限總數 32隊。 

九、競賽辦法   

(一)比賽制度： 

1、團體賽預賽以分組循環，團體賽決賽抽籤後進行單淘汰。  

2、團體賽每場比賽採六人五點制(單、單、雙、單、單)，不可兼點，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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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採五局三勝制，每局 11分。  

3、空點之後各點以負論。  

4、循環賽成績計算方式： 

(1)勝一場得二分，敗一場得一分，積分多者獲勝。 

(2)凡中途棄權退出比賽或經大會判定失格之球隊，其已賽成績不予計算，

往後之出賽權亦予取消。  

(3)積分相等時其判定勝負之優先順序如下：勝一場得二分，敗一場得一

分，積分多者獲勝， 

(4)如遇二隊積分相同時，以該二隊比賽之勝隊獲勝。  

(5)如遇三隊或三隊以上積分相等時，以該相關隊比賽結果依下列順序判

定:(勝點和)÷(負點和)之商大者獲勝，(總勝局數)÷(總負局數)之商大

者獲勝。。(總勝分)÷(總負分)之商大者獲勝，若相關隊勝點、局、分

再相同時，則由裁判長抽籤決定名次。  

(二)比賽規則：採用中華民國桌球協會審定發行之最新桌球規則。 

(三)比賽用球：TIBHAR 40+三星球。  

(四)為了賽程順利進行，場地安排得由大會隨時視情況調度及分場同時舉行，各隊

不得異議。  

十、報名 

(一)報名時程 

1、 報名時程：10/8-11/5 17：00 

2、 11/6-11/8 將陸續寄出男單候補成功/不成功信件，並限期繳費。 

3、 匯款與提交報名表皆完成，才算完成報名 (未繳報名費或逾期恕不受理) 

4、 需更改名單者，請於 11月 8日(三) 17：00前提出，之後不得更改名單。  

(二)報名方式 

1、 男子組報名表單：https：//forms.gle/LKDt5A69Gs1cg2ew5 

2、 女子組報名表單：https：//forms.gle/4C5ydTZfgMmoU1pbA 

3、 社會組報名表單：https：//forms.gle/zMZXGyW9gj3rUfB67 

 

(三)報名費及注意事項 

https://forms.gle/LKDt5A69Gs1cg2ew5
https://forms.gle/4C5ydTZfgMmoU1pbA
https://forms.gle/zMZXGyW9gj3rUfB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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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報名費： 

 

(1) 大專團體賽每隊報名費新台幣 2,000 元整。 

(2) 大專男子個人單打，每位參賽者需繳交新台幣 200 元整。報名時只需

支付正取費用（最多五人），備取費用將在成功遞補後的通知信件中

指明繳交事宜。  

(3) 大專女子個人單打每人新台幣 200 元整。  

(4) 大專男子個人雙打每組新台幣 250 元整。  

(5) 大專女子個人雙打每組新台幣 250 元整。 

(6) 社會組團體賽每隊報名費新台幣 2,000 元整 。 

2、注意事項： 

(1) 大專組男子組單打限總數 128 人，以匯款時間先後為依據。報名時，

每校限額填寫正取五名、其餘備取。若 11/5 報名截止時未達上限 128

人，將依序遞補各校備取(每輪每校一位)。11/6-11/8 依序寄出備取

成功及不成功信件，屆時請成功備取者於期限內繳交費用。陽明交大

不適用此規定。 

(2) 大專組男子雙打限總數 64組，以匯款時間先後為依據。 

(3) 大專組男子團體限總數 48隊，以匯款時間先後為依據。 

(4) 社會團體組限制 32 隊，以匯款時間先後為依據。 

(5) 大專組女子團體、單打、雙打無限制。  

(6) 個人賽若報名未滿 8組則取消比賽並全額退費。  

(7) 大專團體組之隊名限使用學校名稱加上一個可以編號的字元，例如：

陽明交大 A、陽明交大紅。 

(8) 社會團體組隊名限制為六個字元(含)以內，若超過會由主辦單位斟酌

改名。 

(9) 各項目若額滿將在粉絲專頁上公告，未報名成功之隊伍會全額退費。 

(10)開車進入陽明交大校園，需申請停車證(一車一張，可停放一日)，請

各隊於報名表中填寫所需張數(一張 50 元)，並請連同報名費一同匯

款（例：若需 4 張停車證，則於報名表中填寫 4 張，匯款費用為 4 

張共 200 元）。 

(四)報名費繳交方式  

1. 匯款帳戶：玉山銀行(代碼 808)  

2. 戶名：張文 

3. 帳號：1344979237001 

(1) 將會定期於粉絲專頁上 PO文告知報名與匯款狀況，請各校負責人於



                                                              

陽明交通大學女桌社 

4 
 

匯款與報名後定期查看，若有任何問題，歡迎私訊或來信告知，將馬

上為您處理。 

 

(2) 聯絡方式：nctuttc@gmail.com  

(3) 若在 112年 11月 5日(日) 17：00以前，尚未送報名表及匯款，恕不

受理。 

(4) 若要申請收據，請私訊交大盃全國大專校院桌球錦標賽粉絲專頁，收

據上僅提供隊章。  

十一、 比賽抽籤 

(一)112年 11 月 13日(一) 19：00 於本校綜合球館一樓桌球室進行抽籤，未出席

抽籤之單位均由主辦單位代為抽籤，抽籤結果不得異議。 

(二)抽籤結果將於 11月 20日(一)公布於交大盃粉絲專頁。 

(三)團體複賽賽程將於預賽結束後當場抽籤，且同組冠亞第一輪分開。團體賽循環

及個人賽抽籤第一輪若遇到同校，將會進行重抽。 

十二、 附則   

(一)球員出場比賽，必須攜帶學生證及自備球拍，以備查驗。球員應穿著整齊服裝 

(以運動服為主)，上衣不可為白色衣服。 

(二)運動員應準時出場參加比賽並攜帶帶運動員證，若超過 10 分鐘未出場者視同

棄權。 

(三)運動員均應遵守比賽規則，並服從裁判，否則裁判有權停止該場比賽。 

(四)凡中途棄權退出比賽或經大會判定失格之球隊，其已賽成績不予計算，往後之

出賽權亦予取消。 

(五)若有資格不符或代打行為經查證後，即取消該名選手之出賽權，若於團體賽有

此情形，則該隊以失格論，其已賽成績不予計算，往後之出賽權亦予取消。 

(六)凡比賽時發生規則或本辦法中無明文規定之問題時，則由專業審判委員審議決

定其判決即為終決。 

(七)大會有權利將賽程提早進行，請各隊勿隨意離開比賽會場。 

(八)若因疫情或其他不可抗力之因素導致本屆賽事無法舉辦時，報名費將退還扣除

手續費之費用。 

十三、 獎勵辦法 

(一)大專團體賽取前四名： 

1. 冠軍頒發獎盃乙座、獎品及獎金新台幣 3,000 元整。 

2. 亞軍頒發獎盃乙座、獎品及獎金新台幣 2,000 元整。 

3. 季軍取兩名，並分別頒發獎盃乙座、獎品及獎金新台幣 1,000元整。 

(二)個人賽單、雙打項目皆取前四名： 

1. 冠軍頒發獎牌及獎金新台幣 1,000 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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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亞軍頒發獎牌及獎金新台幣 800 元整。 

3. 季軍取兩名，並分別頒發獎牌乙座及獎金新台幣 300元整。 

 

(三)社會團體賽取前四名： 

1. 冠軍頒發獎盃乙座及獎金新台幣 3,000 元整。 

2. 亞軍頒發獎盃乙座及獎金新台幣 2,000 元整。 

3. 季軍取兩名，並分別頒發獎盃乙座及獎金新台幣 1,000元整。 

十四、 本規則如有未盡事宜，得由大會隨時修正及公布之。 

 


